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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年度第 1 次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112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A605 會議室 

三、主席：楊總務長啟文       紀錄：江秋璇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1.截至 111年 1月 1日止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餘額為 17,012,562

元整。 

2. 溢領退休金尚餘 204,215 元整未歸還。 

（三）工作報告： 

1.截至 112年 1月 1日止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餘額為 17,144,698

元整。(附件一) 

2.報告溢領退休金歸還進度，目前尚餘 162,215 元整未歸還。(附

件二) 

（四）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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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清償

狀況
姓         名

應繳回退休金

金額餘額

110.12.30至

112.03.16

還款金額

備 註

分期繳納 鍾  秀  文 93,000 42,000 已於105.4.29達成還款協議，自105.6月起開始分期繳納，目前已繳納至112.3月。(遺眷)

尚未繳納 周  祖  祥 111,215 0

．本校於97年至102年間陸續以發函方式，請同仁主動與校方協商溢領退休金歸還方式。

．102.4月本組發出支付命令，並於102.5.8獲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在案。

．102年5月至104年初，本組仍透過居住在周員附近的在職同仁，請其主動與校方聯繫。

．直至104.7.9會議後，曾主動與本組聯繫溢領退休金乙事，並請求本組協助查詢退休金如何計算等相關

資料，本組於當時亦協助周員試算應還回之款項，當時於試算系統算出其需歸還金額無需至111,215元，

僅需93,350元；本組欲其協商分期事宜，但隨後便未再與本組聯繫。

．本組於105.3.24再次以存證信函方式發予周員，希冀其再次主動聯繫。

．105年4月至106年初，本組遵從律師建議至地政調出其動產及不動產資料，並依查詢到之相關資訊，輾

轉與泰安里長及安和里長聯繫，請其從旁協助，但里長表示此為周員私事，不便介入。

．106年9月本組仍持續發函，依舊無人招領退回。

．107年3月本組至稅捐及地政機關申請周員財產及所得資料提供律師評估。

．107.3.19依律師連絡單建議，為免支付命令所示利息部分之請求權因5年時效而消滅，建議在107年5月7

日前聲請強制執行，本組於107年4月委託律師聲請強制執行並取得債權憑證，並建議每年於報稅後再重

新申請周員財產及所得資料以供評估執行之可能性，若於112年5月8日前仍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應再次聲

請債權憑證。

．108年5月本組至稅捐及地政機關申請周員財產及所得資料提供律師評估。

．108.6.25律師提供正式法律意見書，略以：『……本件目前無執行之實益，建議明年度再查周祖祥之財

產，以續評估執行之可能性。』

．109.2.11將依上次會議律師之建議，於5月報稅後再查周員之相關財產資料，以評估執行之可能性。

．109.5.21依上次會議紀錄，於今年報稅後再查周員之相關財產及所得資料如附件。

．109.9.23依上次會議紀錄，持續定期追蹤該員財產及所得狀況。(於5月報稅後再查周員之相關財產資料)

．110.8.4依108年6月律師意見書建議，至國稅局查詢該員109年所得狀況及財產狀況如附件

204,215 42,000 尚餘162,215元整

附註：1.本案係依據教育部95年7月21日台總(一)字第0950105201號函轉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95年7月12日審教處貳字第0950002310號函規定重新核算。
            2.依據該函示：(1)實施勞基法前後之全部服務年資15年以內部分，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超過15年之部分，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未滿半年者，
　　　　　　　　　　　以半年計；滿半年以上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2)『考績奬金』不能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項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重新核算已領取退休金之技工、工友應繳回退休金金額表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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